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承担单位承担单位承担单位    贷款金额贷款金额贷款金额贷款金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贷款贴息金额贷款贴息金额贷款贴息金额贷款贴息金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注射用氨曲南 

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 

海南全星制

药有限公司 
2000 20 

省高新技

术产品 

小计 20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发明专利授权量（（（（件件件件））））    奖励资助奖励资助奖励资助奖励资助金额金额金额金额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 海南光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 8 

2 海南合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20 

3 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 10 20 

4 海南椰国食品有限公司 11 20 

5 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5 20 

小计 88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依托单位依托单位依托单位依托单位    
奖励资助奖励资助奖励资助奖励资助金金金金

额额额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 海南省分子靶向药物工程技术中心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20 

2 海南省特种玻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海南中航特波材料有限公司 20 

3 海南省文字真迹防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海南天鉴防伪科技有限公司 20 

小计 60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获奖专利名称获奖专利名称获奖专利名称获奖专利名称    申报金额申报金额申报金额申报金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海南椰国食品有

限公司 
木葡糖醋杆菌属菌株及其选

育和生产细菌纤维素的方法 
60 中国专利优秀奖 

2 
海南赛诺实业有

限公司 
一种无底胶涂布薄膜及其制

造方法 40 中国专利优秀奖 

3 
一汽海马汽车有

限公司 
汽车 40 中国专利优秀奖 

小计 140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申报金额申报金额申报金额申报金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25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单位 

小计 25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管理经费金额管理经费金额管理经费金额管理经费金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 海南省财政厅 10 

2 海南省科技厅 10 

小计 20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申报金额申报金额申报金额申报金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海南省科技厅 177 2015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经费 

小计 177万元 

三、1个省高新
技术项目贷款贴息

四、3家省级
工程技术中心

五、5家年获5
项、10项发明专利
授权的企业

六、3家专利
奖获奖的企业

七、1家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单位

八、专项资金
管理经费

九、2015年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
（海南赛区）经费

一、25家高新技术企业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证书编号证书编号证书编号    奖励资助金额奖励资助金额奖励资助金额奖励资助金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  海南昆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04 50 

2  海南海医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GR201446000007 50 

3  海南纵衡科技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10 50 

4  海南正瑞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13 50 

5  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16 50 

6  海口欣佳达机电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18 50 

7  海南昱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19 50 

8  海南汇众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20 50 

9  海南紫天星科技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22 50 

10  海南新生中彩科技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23 50 

11  海南九春科教传媒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24 50 

12  海南远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25 50 

13  海南先通药业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28 50 

14  海南海航航空销售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32 50 

15  海南甘泉实业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34 50 

16  海南科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36 50 

17  三亚中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GR201446000037 50 

18  海南久其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38 50 

19  三亚新大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40 50 

20  海南展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43 50 

21  海南一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45 50 

22  海南益尔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47 50 

23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49 50 

24  海南维斯科技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50 50 

25  雅克设计有限公司 GR201446000051 50 

小计 1250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课题课题课题课题））））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课题课题课题课题））））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承担单位承担单位承担单位承担单位    
奖励资助奖励资助奖励资助奖励资助金金金金
额额额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胶原蛋白助剂的绿色制

造关键技术与应用 
2014AA022109 

海南盛美诺生物技

术有限 
20 

国家

863
计划 

2  
医疗卫生用非织造屏蔽

材料的研究开发及产业

化 

2014BAE09B00 
欣龙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 

国家

科技
支撑

计划 

3  
典型高性能特种玻璃关
键技术研发与示范 

2013BAE03B00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

有限公司 
20 

4  
生活垃圾热解和高温合

金废弃物资源化技术研

究与示范 

2013BAJ15B04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

有限公司 
20 

5  脲醛缓释肥工业化应用
研究 

2014GH021240 
海洋石油富岛有限

公司 

20 
 

火炬

计划 
6  半岛体制冷冰箱项目 2014GH031241 

海南省奥科普高科

技有限公司 
20 

7  
非晶合金干式变压器研

究及制造 
2014GH051242 

海南金盘电气有限

公司公司 
20 

8  紫杉醇注射液（特素） 2014GRE20002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

公司 
20 

国家
重点

产品 

9  
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

坦钠（3：1） 
2014GRE20001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 

10  
高效低阻纳微级空气过

滤复合材料 
2014GRE20003 

海南欣龙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11  注射用水溶性维生素 2014GRE20004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 

小计 220万元 

二、11个863及国家科技支撑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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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海南省促进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琼府
〔2009〕59号，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海
南省鼓励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暂行）》（琼府
〔2011〕52号，以下简称《若干政策》），进一
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范海南省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称“专项资
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暂
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专项资金是省政
府从海南省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中安排，主
要对高新技术企业、项目、产品提供贷款贴
息，省级政策性补助或奖励，支持技术创新
平台和孵化器建设等的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坚持
择优支持、公正透明、注重效益的原则，充
分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积极引
导社会资金投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第四条 专项资金由省科技厅和省财
政厅负责管理。

省科技厅负责高新技术企业、项目、产
品和技术创新平台等的认定与管理，会同
省财政厅受理申报材料、审核确定资金扶
持项目、总结年度资金使用情况。

省财政厅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和

资金拨付，会同省科技厅对专项资金的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
和申报条件

第五条 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为：符合
《若干规定》、《若干政策》条件的企业和项
目。

第六条 专项资金采取奖励、贷款贴
息、无偿资助等三种方式使用。

第七条 申请专项资金扶持的高新技
术企业、创新型企业须是经省科技、财政、
税务部门按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办法》、《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认定的企业。高新技术项目、产品须是经
省科技厅按照《海南省高新技术项目、产品
认定暂行办法》认定的项目和产品。

第八条 申请资金的企业必须同时具
备下列资格条件：

（一）在海南省内办理工商注册登记，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总部机构坐落在海
南省内；

（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三）正常经营两年以上，且经济效益

良好；
（四）符合海南生态、环保要求；
（五）依法在海南省内纳税，遵守国家

税收法律法规，没有税收违规行为，没有欠
交税款行为；

（六）诚信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七）企业正常发放职工工资，按国家
规定给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第三章 专项资金的申报审批
与资金拨付

第九条 符合《若干规定》、《若干政
策》条件的企业根据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
下发的申报通知向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提
交申请报告。申请报告附下列资料：

（一）符合“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创
新型企业，一次性给予同一企业50万元奖
励”要求的申报企业，需提供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证书、国家创新型企业证书、企业
营业执照、企业上年度财务报表、开户行及
账号等必要的相关材料。

（二）符合“高新技术项目、产品自认定
之日起3年内，按照贷款年日均余额的1％
给予贴息”要求的申报企业，需提供省高新
产品、项目认定证书，银行贷款合同、贷款
入账单及付息清单，企业营业执照、企业上
年度财务报表、开户行及账号等必要的相
关材料。

（三）符合“企业承担国家级实验室或
技术中心（如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任务，或研发项目填
补国家空白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在本
省区域内建设实施的，按照获得国家项目
扶持金额的50％给予配套，最高额度为
300万元。企业承担“973”和“863”、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科技项目（课题）并在
本省区域内建设实施的，以及承担省级重
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建设任务，给予20万元配套扶持”
要求的申报企业，需提供国家或省部门的
相关批准文件、企业营业执照、企业上年度
财务报表、开户行及账号等必要的相关材
料。

（四）符合“经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和行
业主管部门共同认定的由企业与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共同完成产学研联盟高新技
术转化成果，一次性给予50万元扶持”要
求的申报企业，需提供省相关部门的批准
文件、企业营业执照、企业上年度财务报
表、开户行及账号等必要的相关材料。

（五）符合“对企业或个人自主创新年
获发明专利5件以上，且有3件以上实施的
一次性奖励8万元；自主创新年获发明专
利10件以上，且有6件以上实施的一次性
奖励20万元”要求的申报企业，需提供所
获发明专利证书、企业营业执照、企业上年
度财务报表、开户行及账号等必要的相关
材料。

（六）符合“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考核合
格的国家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给予一次性
奖励15万元。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的
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25万元”要求的申报企业，需提供所获国
家知识产权试点或示范的批准文件、企业
营业执照、企业上年度财务报表、开户行及
账号等必要的相关材料。

（七）符合“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优秀奖
的专利权人分别一次性奖励60万元、40万
元”要求的申报企业，需提供所获国家奖励
的专利证书和批准文件、企业营业执照、企
业上年度财务报表、开户行及账号等必要
的相关材料。

（八）符合“投向本省高新技术企业的
风险投资机构或创业投资机构，其投资额
达到2亿元人民币或其占其投资总70%以
上”要求的申报企业，需提供省政府认定投
资证明、上年度所得税纳税证明、企业营业
执照、企业上年度财务报表、开户行及账号
等必要的相关材料。

第十条 申报企业须将申请报告及附
件材料按A4纸张大小装订成册，复印件加
盖单位公章（原件备查），一式两份分别报
送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

第十一条 受理申报材料后，省科技
厅会同省财政厅3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企
业申报材料的审查与核准。

第十二条 省科技厅根据审核确定的
项目计划在海南省政府网站进行为期两周
的公示。公示期满后，经审核未发现不符
合本办法第二章规定的，省科技厅会同省
财政厅下达项目计划。

第十三条 项目计划确定后，省财政
厅根据项目单位拨款申请，将资金拨付项
目单位，同时将拨款文件抄送省科技厅。

第十四条 企业收到资金，属于奖励
的，计入当期收入；属于贷款贴息的，冲减
当期财务费用；属于无偿资助的，计入资本

公积，归全体股东享有。

第四章 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省科技厅、财政厅共同建
立专项资金的跟踪问效制度，采取定期或
不定期形式对专项资金进行检查。主要检
查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资金实施产生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内容。

第十六条 获得资金支持的项目，须
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省科技厅和省财政
厅报送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取得的社会、
经济效益等情况（包括纳税情况、解决社会
就业情况）。省财政厅和省科技厅每年3
月底前将专项资金的项目安排、资金使用
情况和项目产业的社会、经济效益情况上
报省政府。

第十七条 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
单位不得挤占、截留、挪用、骗取专项资金，
凡违反规定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
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省财政厅每年从专项资金
中列出1%作为管理经费，专项用于专项资
金项目评审和监督检查工作等。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
科技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省财政厅、省科技厅印发的《海南省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琼财企［2010］1号）同时废止。

2015年度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计划表

财政专项资金公开

备注：以上9个类别资金金额合计：2000万元。


